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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法 規 

澎湖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13000311 號 

附件： 

修正「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編制表」、「澎

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

一日生效。 

附修正「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編制表」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 

縣 長 陳 光 復 

  

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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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經澎湖縣政府一百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府行法字

第一一三一三零一二一零一號令發布，並奉考詴院一百十三年五月一日考授銓

法五字第一一三五六九四七九九號函同意備查。 

茲為應縣（市）政府警察局整體職務結構一致性、明確相關職務定位，以

強化勤、業務運作效能，考量局員職務係配置於繁重單位襄助主管為原則，爰

規劃適度增加局員編制員額，以應實際運作需要，經內政部警政署於一百十四

年五月十六日邀集部分縣（市）政府警察局共同研商，並經內政部一百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內授警字第一一四零八七二五四三號函，請各縣（市）政府轉知所

屬警察局依所附「縣（市）政府警察局增置局員編制員額組織編制修正作業原

則及注意事項」規定，配合辦理修編，爰擬具本局（含所屬各分局、刑事警察

大隊）編制表修正案，其要點如下： 

一、警察局編制表： 

(一) 「局員」職稱增列五人，員額修正為七人，備考欄加註「內一人辦理

刑事鑑識工作。」。 

(二) 「警務員」職稱減列一人，員額修正為四十五人。 

(三) 編制員額修正為一七五人。 

(四) 表末附註加註本編制表生效日期。 

二、各分局編制表： 

(一) 「巡官」職稱減列三人，員額修正為四十七人。 

(二) 編制員額修正為四四六人。 

(三) 表末附註加註本編制表生效日期。 

三、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 

(一) 「偵查員」職稱減列一人，員額修正為十七人。 

(二) 編制員額修正為九十七人。 

(三) 表末附註加註本編制表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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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編 制 表 現 行 編 制 表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局 長 警 監  一  局  長 警  監  一     

副局長 
警正至 

警 監 
 二  副局長 

警正至 

警 監 
 二     

主 任 

秘 書 
警  正  一  

主 任 

秘  書 
警  正  一     

督察長 警  正  一  督察長 警  正  一     

科  長 警  正  十二 

行政、保

安、訓練、

外事、後

勤、保防、

防治、鑑

識、公共關

係、秘書、

資訊、法制

等十二科。 

科  長 警  正  十二 

行政、保

安、訓練、

外事、後

勤、保防、

防治、鑑

識、公共關

係、秘書、

資訊、法制

等十二科。 

   

主 任 警 正  一 
勤務指揮

中心。 
主 任 警 正  一 

勤務指揮

中心。 
   

警務參 警  正  二  警務參 警  正  二     

秘  書 警  正  三  秘  書 警  正  三     

局  員 警  正  七 

內一人辦

理刑事鑑

識工作。 

局  員 警  正  二  五  

一、 為應縣(市

)政府警察

局整體職

務結構一

致性，明確

相關職務

定位，以強

化勤業務

運作效能

，增置「局

員」職稱五

人，由「警

務員」職稱

一人、各分

局「巡官」

職稱三人

、刑事警察

大隊「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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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職稱一

人減列改

置，爰員額

數修正為

七人。 

二、 備考欄加

註「內一人

辦理刑事

鑑識工作

。」。 

股  長 警  正  十三 

保安、警

備、裝備、

財物、偵

防、調查、

戶口、民

力、鑑識一

股、鑑識二

股、督勤、

風紀、研考

等十三股。 

股  長 警  正  十三 

保安、警

備、裝備、

財物、偵

防、調查、

戶口、民

力、鑑識一

股、鑑識二

股、督勤、

風紀、研考

等十三股。 

   

督察員 
警佐至 

警 正 
 七  督察員 

警佐至 

警 正 
 七     

警務員 
警佐至 

警 正 
 四十五 

一、 內 一

人 辦

理 外

事 業

務。 

二、 內 一

人 辦

理 資

訊 業

務。 

三、 內 六

人 辦

理 刑

事 鑑

識 工

作。 

警務員 
警佐至 

警 正 
 四十六 

一、 內 一

人 辦

理 外

事 業

務。 

二、 內 一

人 辦

理 資

訊 業

務。 

三、 內 六

人 辦

理 刑

事 鑑

識 工

作。 

 一  

減列「警務員」

職稱一人，改置

「局員」職稱一

人，爰員額數修

正為四十五人。 

調查員 
警佐至 

警 正 
 三 

辦理刑事

工作配置

保防科。 

調查員 
警佐至 

警 正 
 三 

辦理刑事

工作配置

保防科。 

   

巡  官 
警佐至 

警 正 
 十 

一、 內 二

人 辦

理 外

事 業

務。 

二、 內 三

人 辦

巡  官 
警佐至 

警 正 
 十 

一、 內 二

人 辦

理 外

事 業

務。 

二、 內 三

人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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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資

訊 業

務。 

三、 內 五

人 辦

理 刑

事 鑑

識 工

作。 

理 資

訊 業

務。 

三、 內 五

人 辦

理 刑

事 鑑

識 工

作。 

技  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六職等

至第七

職等 

三 

 

技  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六職等

至第七

職等 

三 

 

   

警務佐 
警佐至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

理刑事工

作配置保

防科。 

警務佐 
警佐至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

理刑事工

作配置保

防科。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

等至第

五職等 

四 

內二人得

列薦任第

六職等。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

等至第

五職等 

四 

內二人得

列薦任第

六職等。 

   

警  員 警  佐  十二 

內一人辦

理外事業

務。 

警  員 警  佐  十二 

內一人辦

理外事業

務。 

   

辦事員 委  任 

第三職

等至第

五職等 

十五  辦事員 委  任 

第三職

等至第

五職等 

十五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

等至第

三職等 

十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

等至第

三職等 

十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

等 
二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

等 
二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六職等

至第七

職等 

六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六職等

至第七

職等 

六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

等至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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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

等 
二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

等 
二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六職等

至第七

職等 

七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

等或第

六職等

至第七

職等 

七 

本職稱之

官等職等

暫列。 

   

合計 一七五  合計 一七一  五 一  

編制員額合計

修正為一七五

人。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

關學校職務列等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

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

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

員總數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

關學校職務列等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

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

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

員總數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附註加註第三

點本編制表生

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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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編 制 表 現 行 編 制 表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官  等 職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職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分局長 警  正  三  分局長 警   正  三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四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四      

組 長 
警佐至 

警 正 
 十二  組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二     

主 任 
警佐至 

警 正 
 三 勤務指揮中心。 主 任 

警 佐 至 

警 正 
 三 勤務指揮中心。    

隊 長 
警佐至 

警 正 
 六 

偵查隊。 

警備隊。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六 

偵查隊。 

警備隊。 
   

副隊長   （六） 

一、 偵查隊由警

正警務員兼

任。 

二、 警備隊由警

正警務員、警

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副隊長   （六） 

一、 偵查隊由警

正警務員兼

任。 

二、 警備隊由警

正警務員、警

正巡官、警正

巡佐兼任。 

   

警務員 
警佐至 

警 正 
 十二  警務員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二     

所 長   （二十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

正巡官、警正巡佐

兼任。 

所 長   （二十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

正巡官、警正巡佐

兼任。 

   

巡 官 
警佐至 

警 正 
 四十七 

一、 內一人辦理

外事業務。 

二、 內三人辦理

資訊業務。 

巡 官 
警 佐 至 

警 正 
 五十 

一、 內一人辦理

外事業務。 

二、 內三人辦理

資訊業務。 

 三 

減列「

巡官」

職稱三

人，改

置警察

局「局

員」職

稱三人

，爰員

額數修

正為四

十七人

。 

副所長   （二十七） 

由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警正警員兼

任。 

副所長   （二十七） 

由警正巡官、警正

巡佐、警正警員兼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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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佐 
警佐至 

警 正 
 十四  警務佐 

警佐至警

正 
 十四     

巡 佐 
警佐至 

警 正 
 三十九 

內一人辦理外事

業務。 
巡 佐 

警佐至警

正 
 三十九 

內一人辦理外事

業務。 
   

警 員 警 佐  三○五 
內二人辦理外事

業務。 
警 員 警 佐  三○五 

內二人辦理外事

業務。 
   

書  記 委  任 

第一

職等

至第

三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書  記 委   任 

第一

職等

至第

三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合計 
四四六 

(五十八） 
 合計 

四四九 

(五十八） 
  三 

編制員

額合計

修正為

四四六

人。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

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等

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

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得

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

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等表

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

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得逾其

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附註加

註第三

點本編

制表生

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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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編 制 表 現 行 編 制 表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大 隊 長 警  正  一  大 隊 長 警   正  一     

副大隊長 警  正  二  副大隊長 警   正  二     

隊 長 
警佐至 

警 正 
 四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四     

組 長 
警佐至 

警 正 
 二  組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警 務 員 
警佐至 

警 正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分 隊 長 
警佐至 

警 正 
 三  分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三     

偵 查 員 
警佐至 

警 正 
 十七  偵 查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十八   一 

減列「偵查員」

職稱一人，改置

警察局「局員」

職稱一人，爰員

額數修正為十七

人。 

警 務 佐 
警佐至 

警 正 
 二  警 務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小 隊 長 
警佐至 

警 正 
 十五  小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五     

偵 查 佐 
警佐至 

警 正 
 四十八  偵 查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四十八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

等至第

三職等 

一 

本職稱

之官等

職等暫

列。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

等至第

三職等 

一 

本職稱

之官等

職等暫

列。 

   

合計 九十七  合計 九十八    一 
編制員額合計修

正為九十七人。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

關學校職務列等表之六」之規定；該職

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註：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

關學校職務列等表之六」之規定；該職

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附註加註第二點

本編制表生效日

期，並增加第一

點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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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警    監  一  

副 局 長 警 正 至 警 監  二  

主 任 秘 書 警 正  一  

督 察 長 警 正  一  

科   長 警 正  十二 

行政、保安、訓練、外事、後

勤、保防、防治、鑑識、公共

關係、秘書、資訊、法制等十

二科。 

主 任 警 正  一 勤務指揮中心。 

警 務 參 警 正  二  

秘   書 警 正  三  

局   員 警 正  七 內一人辦理刑事鑑識工作。 

股   長 警 正  十三 

保安、警備、裝備、財物、偵

防、調查、戶口、民力、鑑識

一股、鑑識二股、督勤、風紀、

研考等十三股。 

督 察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七  

警 務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四十五 

一、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 內一人辦理資訊業務。 

三、 內六人辦理刑事鑑識工

作。 

調 查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三 辦理刑事工作配置保防科。 

巡   官 警 佐 至 警 正  十 

一、 內二人辦理外事業務。 

二、 內三人辦理資訊業務。 

三、 內五人辦理刑事鑑識工

作。 

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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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務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內一人辦理刑事工作配置保

防科。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警   員 警    佐  十二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五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七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一七五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等

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得逾

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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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分 局 長 警     正  三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四  

組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二  

主 任 
警 佐 至 

警 正 
 三 勤務指揮中心。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六 

偵查隊。 

警備隊。 

副 隊 長   （六） 

一、偵查隊由警正警務

員兼任。 

二、警備隊由警正警務

員、警正巡官、警

正巡佐兼任。 

警 務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二  

所 長   （二十五） 
由警正警務員、警正巡

官、警正巡佐兼任。 

巡 官 
警 佐 至 

警 正 
 四十七 

一、內一人辦理外事業

務。 

二、內三人辦理資訊業

務。 

副 所 長   （二十七） 
由警正巡官、警正巡

佐、警正警員兼任。 

警 務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十四  

巡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三十九 內一人辦理外事業務。 

警 員 警 佐  三○五 內二人辦理外事業務。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合 計 
四四六 

（五十八）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等

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得逾

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一。 

三、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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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大 隊 長 警    正  一  

副 大 隊 長 警    正  二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四  

組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分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三  

偵 查 員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七  

警 務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二  

小 隊 長 
警 佐 至 

警 正 
 十五  

偵 查 佐 
警 佐 至 

警 正 
 四十八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合 計 九十七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等

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 期 

 14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員額配置表 

單 位 別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配 置 員 額 

本 局 

局 長 警 監 四 階 至 警 監 三 階 一 

副 局 長 警 正 一 階 至 警 監 四 階 二 

主 任 秘 書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參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二 

秘 書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三 

局 員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二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一 

行 政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保 安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局 員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一 

訓 練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五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二 

外 事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巡 官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一 

後 勤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局 員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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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士 委 任 第 五職 等 或 薦任 第 六 職等 至 第 七職 等 二 

技 佐 委 任 第 四職 等 至 第五 職 等 或薦 任 第 六職 等 四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一 

保 防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局 員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調 查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一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防 治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局 員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一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一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鑑 識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局 員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五 

巡 官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五 

勤 務指揮中 心 

主 任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一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七 

督 察 科 
督 察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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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察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七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公 共 關 係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二 

秘 書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股 長 警 正 四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十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三 

資 訊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技 士 委 任 第 五職 等 或 薦任 第 六 職等 至 第 七職 等 一 

巡 官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三 

法 制 科 
科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二 

科 員 委 任 第 五職 等 或 薦任 第 六 職等 至 第 七職 等 六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二 

科 員 委 任 第 五職 等 或 薦任 第 六 職等 至 第 七職 等 七 

刑 事警察大 隊 大 隊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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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大 隊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二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分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偵 查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十七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二 

小 隊 長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十五 

偵 查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四十八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保 安 警 察 隊 

隊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隊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分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小 隊 長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八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四十九 

交 通 警 察 隊 

隊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隊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分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二 

小 隊 長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九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五十九 

少 年 警 察 隊 

隊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隊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偵 查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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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隊 長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四 

偵 查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十三 

婦 帅 警 察 隊 

隊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隊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偵 查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小 隊 長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四 

偵 查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十一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二 

民 防管制中 心 

主 任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技 士 委 任 第 五職 等 或 薦任 第 六 職等 至 第 七職 等 一 

技 佐 委 任 第 四職 等 至 第五 職 等 或薦 任 第 六職 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二 

馬 公 分 局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二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主 任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副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六 

所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十一） 

巡 官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十四 

副 所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十四）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八 

巡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十八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一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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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白 沙 分 局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主 任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副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所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八） 

巡 官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十三 

副 所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八）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五 

巡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十三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八十九 

望 安 分 局 

分 局 長 警 正 二 階 至 警 正 一 階 一 

副 分 局 長 警 正 三 階 至 警 正 二 階 一 

組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四 

主 任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一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副 隊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二） 

警 務 員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三 

所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六） 

巡 官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十 

副 所 長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六） 

警 務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一 

巡 佐 警 佐 二 階 至 警 正 四 階 八 

警 員 警 佐 三 階 至 警 佐 一 階 五十七 

合 計  九一三 

（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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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一、依據澎湖縣政府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二、警員列警正四階人數由警政主管機關定之。但全國警察機

關、學校列警正四階警員總數不得逾其編制員額總數二分之

一。 

修正說明： 

一、 內政部114年6月19日內授警字第1148725843號函示，縣（市）政府警察局增置「局員」

編制員額組織編制修正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有關調整內容，依各縣（市）政府警察局

一級業務單位（不含輔助單位）設股辦事之單位數，增置「局員」編制員額，澎湖縣政

府警察局編制表增置局員員額至七人。 

二、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局員」編制員額二人，按上開內政部函示增置至七人，爰一

級業務單位（不含輔助單位）設股辦事之單位(保安科、後勤科、保防科、防治科、鑑識

科)，增置「局員」編制員額各一人，由警察局後勤科「警務員」編制員額一人、馬公分

局「巡官」編制員額三人、刑事警察大隊「偵查員」編制員額一人減列改置。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 期 

 21 

 

澎湖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13000461 號 

附件： 

修正「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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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為廣納建言，以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於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三日

訂定發布「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 並於一百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修

正。 

為因應教育部一百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臺教授國字第一一三零一一一九零

一號函示本辦法第二條第三項條文內容未符特殊教育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爰

修正第二條所定特諮會委員成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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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澎湖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促進特殊教

育發展，應成立特殊教育

諮詢會(以下簡稱本會)

，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三人

，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

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

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 

一、 教育行政人員。 

二、 特殊教育學者專家。 

三、 學校及帅兒園行政

人員。 

四、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 

五、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

異學生及帅兒家長。 

六、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 

七、 特殊教育相關家長

團體代表。 

八、 本縣教師會及教保

服務人員組織代表。 

九、 相關機關(構)及團

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之；

任期內因故出缺時，或有

第二條 澎湖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促進特殊教

育發展，應成立特殊教育

諮詢會(以下簡稱本會)

，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三人

，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

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

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  

一、 教育行政人員。  

二、 特殊教育學者專家。 

三、 學校及帅兒園行政

人員。 

四、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  

五、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

異學生及帅兒家長。 

六、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 

七、 特殊教育相關家長

團體代表。  

八、 本縣教師會及教保

服務人員組織代表。  

九、 相關機關(構)及團

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之；

任期內因故出缺時，或有

修正第三項之組織成

員。 

增列相關機關（構）代

表人數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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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府解

聘時，得補行遴聘（派）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

以機關或團體代表身分

出任者，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成員中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

帅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

關（構）代表人數，合計

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府解

聘時，得補行遴聘（派）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

以機關或團體代表身分

出任者，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成員中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

帅兒園行政人員合計不

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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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成立特殊教

育諮詢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三人，主任委員由縣長

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行政人員。 

二、特殊教育學者專家。 

三、學校及帅兒園行政人員。 

四、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 

五、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及帅兒家長。 

六、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七、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 

八、本縣教師會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 

九、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因故出缺時，或

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府解聘時，得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止。但以機關或團體代表身分出任者，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成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帅兒園行政人員、相關

機關（構）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三條 本會之任務以參與諮詢、規劃及推動下列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一、研擬修訂特殊教育法規。 

二、規劃特殊教育資源分配。 

三、培育特殊教育師資及相關人員。 

四、建置特殊教育行政網絡。 

五、提供特殊教育教學及輔導。 

六、提供特殊教育服務措施。 

七、提供社會福利、勞工及衛生等有關特殊教育轉銜服務。 

八、其他促進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之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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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

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能出席，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指定一人

代理之。 

本會委員不克出席時，得以書面委任代理人出席。但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之委員不適用委任出席之規定。 

機關（構）或團體代表之委員，委任代理人出席時，其受任人以該

委員所屬機關（構）或團體內之成員為限。 

本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做成決議。 

本會得依業務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其他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列

席。 

本會委員名單及會議紀錄等相關資訊，應公開於網際網路。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主辦特殊教育業務科科長兼任，綜理

會務推動；置工作人員一人，由特殊教育業務科指派相關人員兼任，辦

理會務。 

第六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七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5 年第 3 期 

 27 

 

澎湖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字第 1140811767 號 

附件： 

修正「澎湖縣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 

附修正「澎湖縣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 

縣 長 陳 光 復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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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修正總說明 

為針對建築師、專業技師、專業機構及檢查人員、室內裝修從業者、建築

物所有權人及昇降設備專業廠商等不同義務主體，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至第九

十五條之二等相關規定，建立一致性、階段性且可操作之裁罰基準於民國一百

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訂定發佈「澎湖縣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實

施期間未曾辦理修正。 

為落實建築安全、維護公共安全檢查制度、確保室內裝修合法施工、強化

昇降設備維護責任，以及促使義務人限期改善並防杒再犯，爰擬具「澎湖縣違

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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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Ａ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Ａ
 1
 組

) 
供
集
會
、
表
演
、
社

交
，
且
具
觀
眾
席

及
舞
台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一
、
第
一
次
通

知
使
用
人

限
期
改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二
、
第
二
次
處

罰
使
用
 

人
，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三
、
第
三
次
起

處
罰
使
用

人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ㄧ
、
建
築
物
有
妨

害
公
共
安
全

（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項
目
檢

查
申
報
不
合

格
）
或
經
本

府
提
報
為
加

強
保
護
少
年

措
施
專
案
或

正
俗
專
案
 

(
 
妨
害
風
化

色
情
所
 
)
 

執
行
對
象

者
，
於
處
二

次
罰
鍰
處
分

時
併
予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
 

二
、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之
期

限
，
 
一
般

以
文
到
 
3
0

日
為
原
則
。

另
能
補
辦
手

續
合
法
化
之

用
途
類
組
，

基
於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及
室

內
裝
修
審
查

之
申
辦
時
程

考
量
，
酌
予

三
個
月
期
限

(Ａ
 2
 組

) 
供
旅
客
等
候
運
輸

工
具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Ｂ
類

商
業
類
 

(
Ｂ
１
組
)
 

供
娛
樂
消
費
之
場

所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Ｂ
 2
 組

) 
供
商
品
批
發
、
展
售

或
商
業
交

易
，
且

使
用
人
替

換
頻
率

高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Ｂ
 3
 組

) 
供

不
特

定
人

餐
飲

使
用

，
且
直

接
使

用
燃
具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Ｂ
 4
 組

) 
供
不
特
定
人
士
休

息
住
宿
之
場
所
。
 

(
Ｃ
類
組
)
 

工
業
、
倉
儲
類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Ｄ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
Ｄ
１
組
)
 

供
低

密
度
使

用
人

口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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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２
組
)
 

供
參
觀
、
閱
覽
、
會

議
且
無
舞

台
設
備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補
辦
手
續
。
 

三
、
建
築
物
違
規

使
用
得
視
其

情
節
輕
重
，

於
第
四
次
處

分
時
可
依
同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規
定
，
制

止
其
違
規
使

用
行
為
。
爾

後
再
查
有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者
，
即
移
請

地
檢
署
偵

辦
。
 

四
、
欲
處
所
有
權

人
罰
鍰
，
應

同
時
注
意
是

否
已
構
成
行

政
罰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要
件
。
 

(
Ｄ
３
組
)
 

供
國

小
學
童

教
學

使
用

之
相
關

場
所
 

(
宿
舍
除
外
)
。
 

(
Ｄ
４
組
)
 

供
國
中
以
上
各
級

學
校
教
學
使
用
之

相
關
場
所
(
宿
舍
除

外
)
。
 

(
Ｄ
５
組
)
 

供
短
期
職
業
訓
練
、

各
種
補
習
教
育
及
 

課
後
輔
導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
Ｅ
類
組
)
 

宗
教
、
殯
葬
類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Ｆ
類

衛
生

福
利

、
更

生
類
 

(
Ｆ
１
組
)
 

供
醫
療
照
護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按
月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
Ｆ
２
組
)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養
、
醫
療
、
復
健
、
重

建
、
訓
練
、
輔
導
、
服

務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
Ｆ
３
組
)
 

兒
童
及
少
年
照
護

之
場
所
。
 

(
Ｆ
４
組
)
 

供
限

制
個

人
活

動
之
戒
護
場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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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類
辦

公
服

務
類
 

(Ｇ
１
組
) 

供
商
談
、
接
洽
、
處

理
一
般
事

務
，
且

使
用
人
替

換
頻
率

高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Ｇ
２
組
) 

供
商
談
、
接
洽
、
處

理
一
般
事

務
之
場

所
。
 

(Ｇ
３
組
) 

供
一
般
門
診
、
零
售

日
常
服
務
之
場
所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Ｈ
類
組
)

住
宿
類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Ｉ
類
組
) 

危
險
物
品
類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2 
未

維
護

建
築

物
合

法
使

用
與

其
構

造
及

設
備
安
全
 

（
含
防
火
 

區
劃
之
防
火

門
設
栓
、
上

鎖
或
於
逃
生

避
難
動
線
堆

置
雜
物
）

。
（

違
反

建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Ａ
１
、
Ｂ
２
 

（
樓
地
板
面
積

未
達
二
千
㎡
 

者
）
、
Ｂ
３
、
Ｂ
 

４
、
Ｃ
１
、
Ｃ
２
 

Ｄ
１
、
Ｄ
５
、
Ｆ
 

３
等
類
組
之
場

所
。
 

屬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者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一
、
第
一
次
通

知
使
用
人

改
善
，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二
、
第
二
次
處
 

罰
使
用

人
，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一
、
建
築
物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經

依
同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處

以
罰
鍰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處
分

後
，
仍
有
不

從
者
，
應
予

前
項

違
規

行
為

改
善

完
成

後
，

於
一

年
內

再
查

有
違

規
者
。
(不

限
於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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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
 

Ｂ
１

、
樓

地
板

面
積

達
二

千
㎡

以
上

之
大

型
商

場
、

百
貨

公
司

或
超
級
市
場
 

（
Ｂ
２
類
組
）
 

等
類
組
之
場
所
。

屬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者
。
 

限
期
改
善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三
、
第
三
次
起

處
罰
使
用

人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連
續
處
罰
且

罰
鍰
之
額
度

應
不
低
於
前

次
處
分
之
金

額
，
並
限
期

命
令
其
停
止

使
用
，
如
仍

不
從
者
，
應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之
處

分
。
 

二
、
欲
處
所
有
權

人
罰
鍰
，
應

同
時
注
意
是

否
已
構
成
行

政
罰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要
件
。
 

前
項

違
規

行
為

改
善

完
成

後
，

於
一

年
內

再
查

有
違

規
者
。
(不

限
於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

 

限
期
改
善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Ａ
２
、
Ｄ
２
、
Ｄ
 

３
、
Ｄ
４
、
Ｅ
１
 

Ｆ
２
、
Ｆ
４
、
Ｇ

１
、
Ｇ
２
、
Ｇ

３
、
Ｈ
１
、
Ｈ
２

等
類
組
之
場

所
。
 

屬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者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前
項

違
規

行
為

改
善

完
成

後
，

於
一

年
內

再
查

有
違

規
者
。
(不

限
於
同
一
違
規
 

行
為
)。

 

限
期
改
善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而

繼
續

使
用

者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3 
規
避
、
妨
 

礙
或
拒
絕
本

府
依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或
第
四
項
之

檢
查
、
複
查

或
抽
查
。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Ａ
１
、
Ｂ
１
、
Ｂ
２
、
Ｂ
３
、
 

Ｂ
４
、
Ｃ
１
、
Ｃ
２
、
Ｄ
１
 

、
Ｄ
５
、
Ｆ
３
等
類
組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擇

期
檢
查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再
擇

期
檢

查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再
擇

期
檢

查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拒
不

配
合

檢
查

者
，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一
、
第
一
次
通

知
使
用
人

改
善
，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二
、
第
二
次
處

罰
使
用
人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欲
處

所
有

權
人

罰
鍰

，
應

同
時

注
意

是
否

已
構

成
行

政
罰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要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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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
Ｄ
２
、
Ｄ
３
、

Ｄ
４
、
 Ｅ

、
Ｆ
１
、

Ｆ
２
、
Ｆ
４
、
 Ｇ

１
、
Ｇ
２
、
Ｇ
３
、
Ｈ

１
、
Ｈ
２
等
類
組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擇
期

檢
查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再
擇

期
檢

查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再

擇
期

檢
查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拒
不

配
合

檢
查

者
，

按
次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罰
，

並
擇
期
檢
查
。
 三

、
第
三
處
罰

使
用
人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4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及
申

報
（

含
提

列
改

善
計

畫
逾

改
善

期
限

未
重

新
申

報
或

申
報

結
果

仍
不

合
格
 

者
）

。
（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三

、
四

項
）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Ａ
１

、
Ｂ

１
、

Ｂ
２

、
Ｂ

３
、

 
Ｂ

４
、

Ｃ
１

、
Ｃ

２
、

Ｄ
１

、
 

Ｄ
５
、
Ｆ
３
等
類
組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

執
行

停
止

供
水
供
電
處
分
。
 一

、
第
一
次
通

知
使
用
人

改
善
，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二
、
第
二
次
處

罰
使
用
人

並
副
知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三
、
第
三
次
起

處
罰
使
用

人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欲
處

所
有

權
人

罰
鍰

，
應

同
時

注
意

是
否

已
構

成
行

政
罰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要

件
。
 

Ａ
２
、
Ｄ
２
、
Ｄ
３
、

Ｄ
４
、
 Ｅ

、
Ｆ
１
、

Ｆ
２
、
Ｆ
４
、
 Ｇ

１
、
Ｇ
２
、
Ｇ
３
、
Ｈ

１
、
 Ｈ

２
等
類
組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拒
不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

按
月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5 新 增
 

 

建
築
師
、
專
業
技

師
、
專
業
機
構
或

人
員
、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
檢
查
員
或

實
施
機
械
遊
樂
設

施
檢
查
人
員
違
反

執
業
有
關
規
定
。

(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一
款
 

辦
理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內
容
不
實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懲
戒
。
 

 

專
業

機
構

或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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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四
第
六
項
第
一

款
、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四
第
八
項
第
一

款
、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三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二
款
 

 

允
許

他
人

假
借

其
名

義
或

假
借

他
人

名
義

辦
理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簽
證

業
務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懲
戒
。
 

 

專
業

機
構

或
人
員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三
款
 

將
登

記
證

或
檢

查
員

證
提

供
他

人
使

用
或

使
用

他
人

之
登

記
證

或
檢

查
員
證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懲
戒
。
 

 

專
業

機
構

或
人
員
。
 

 

6 新 增
 

建
築
物
室
内
裝
修

違
反

相
關

規
定

(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第

一
及
第
二
項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室
内

裝
修

未
依

規
定

申
請
審
查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者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使
用

人
或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
 

 

室
内

裝
修

妨
害

或
破

壞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

消
防

設
備

、
防

火
區

畫
或

主
要
構
造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者
，

處
三

十
萬

元
罰
鍰
。
 

裝
修

材
料

不
符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
 

限
期
改
善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處
二

十
四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停
止

違
規

使
用

，
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者
,
強

制
拆

除
其

室
内

装
修

違
規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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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内

裝
修

非
由

内
政

部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辦
理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7 新 增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第
三

項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未
經

内
政

部
登

記
許

可
。
 

處
十

二
萬

元
罰

鍰
。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
 

 

未
依

業
務

範
圍

及
責

任
執
行
業
務
。
 

處
六

萬
元

罰
鍰

，
並

報
請

內
政

部
依

法
處
理
。
 

8 新 增
 

昇
降
設
備
及
機
械

停
車
設
備
未
定
期

委
託
專
業
廠
商
維

護
保
養
或
定
期
申

請
安

全
檢

查
(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四

第
二

項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二
 

 

設
備

台
數

未
達

十
台

者
。
 

處
三

千
元

罰
鍰

，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六

千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一

萬
五

千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

，
按

月
處

一
萬

五
千

元
罰

缓
。
 

昇
降

設
備

及
機

械
停

車
設

備
管
理
人
。
 

 

設
備

台
數

達
十

台
以

上
者
。
 

處
五

千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一

萬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處
一

萬
五

千
元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
 

屆
期

仍
未

改
善

或
補

辦
手

續
者

，
按

月
處

一
萬

五
千

元
罰
鍰
。
 

 

9 新 增
 

昇
降
設
備
及
機
械

停
車
設
備
事
業
廠

商
(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四

第
五
項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指
派

非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安
裝
及
維
護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專
業
廠
商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未
依

原
送

備
查

之
圖
說

資
料
安
装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三

未
常

時
投

保
意

外
責

任
保
險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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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聘
僱
一

定
人

數
之

專
任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五

款
 

將
登

記
證

提
供

他
人

使
用
或
使
用
他
人
 

之
登
記
證
執
業
者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六

款
 

規
避

、
妨

害
、

拒
絕

接
受
業
務
督
導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七

款
 

報
請

核
備

之
資

料
與

事
實
不
符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八

款
 

設
備

經
檢

查
或

抽
查

不
合

格
拒

不
改

善
或

改
善

後
複
檢
仍
不
合
格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第
九

款
 

受
委

託
辦

理
申

請
安

全
檢

查
未

於
期

限
內

申
辦
。
 

通
知

限
期

一
个

月
改
正
。
 

停
業

六
個

月
。
 

停
業

一
年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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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字第 1140811768 號 

附  件：如主旨（見本期縣法規欄） 

主  旨：檢附本府修正「澎湖縣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發布令 

、總說明及對照表各 1 份，並請公會轉知會員，請查照。 

正  本：澎湖縣建築師公會 

副  本：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政府行政處（法制）、澎湖縣政府行政

處（刊登公報） 

縣 長 陳 光 復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政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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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社福字第 1141214805 號 

附  件： 

主  旨：修正「澎湖縣民眾遭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部分規定，自一百十

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詳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  明： 

一、檢附「澎湖縣民眾遭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1 份。 

二、本次修正醫療救助新增排富條款，為利業務執行杒絕爭議，

醫療救助以事實發生日（出院收費日）為新舊法規適用劃分

依據。 

 

正  本：澎湖縣各鄉市公所 

副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法制）、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澎

湖縣政府社會處（均含附件）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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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民眾遭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為使遭遇急難事件之民眾能迅速獲得救助與照顧，自民國六十

二年四月十三日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四章急難救助相關法規訂定「澎湖縣民眾遭

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實施至今，曾歷經十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 

近年因醫療科技日益進步，醫療選擇多面向且收費高漲，本（一百十四）

年度「澎湖縣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管理運用委員會」會議記錄委員建議修正補

助規定，俾使本要點能更落實照顧弱勢邊緣民眾，故依據本項業務實際執行面

及需求，爰擬具「澎湖縣民眾遭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詳訂補助規定及調整補助標準。（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詳列本補助不適用之申請對象。（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調修申請流程。（修正規定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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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民眾遭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 急難救助金發給項目及

標準如次： 

(一)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

者，因案羈押、入

獄服刑、失蹤或其

他重大事故致無法

工作，生活陷入困

境者酌發新臺幣(以

下同)三千元至七千

元。 

(二) 罹患重病或身體受

嚴重傷害，頇住院

治療而無力負擔醫

療費用者，其自行

負擔醫藥費用在六

千元至一萬五千元

者補助三千元；一

萬五千元以上補助

六千元。但以疾病

、傷害之醫療為限

，不含義肢、義眼

、義齒、配鏡、鑲

牙、整容、整形、

病人運輸、指定醫

師、特別護士、掛

號費、檢驗檢查、

疾病預防與非因疾

病而施行預防之手

三、 急難救助金發給項目及

標準如次： 

(一)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

者，因案羈押、入

獄服刑、失蹤或其

他重大事故致無法

工作，生活陷入困

境者酌發新臺幣三

千元至七千元。 

(二) 罹患重病或身體受

嚴重傷害，頇住院

治療而無力負擔醫

療費用者，其自行

負擔醫藥費用在新

臺幣六千元至一萬

五千元者補助新臺

幣三千元；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上者

，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但以疾病、傷

害之醫療為限，不

含義肢、義眼、義

齒、配鏡、鑲牙、

整容、整形、病人

運輸、指定醫師、

特別護士、掛號費

、疾病預防與非因

疾病而施行預防之

修正文字及金額。 

考量近年物價飛漲

及實際執行情形，

調整第二款補助標

準，並訂定檢驗檢

查為非醫療補助項

目，以杒爭議；另

依第二款無力負擔

醫療費用者增列動

產限額規定，申請

人收入、動產及不

動產應為評估救助

之指標，惟考量收

入頇維持家用，不

動產無法立即變現

，若列入評估標準

將排除弱勢邊緣戶

，故以現行三大津

貼最寬列之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規

定之動產限額排富

，數據以衛生福利

部開發「全國福利

社會資源整合系統

-急難救助子系統」

財稅資料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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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節育結紮，以

及住院期間之看護

費、指定病房費；

申請人如有存款逾

二點五倍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規定

存款限額，不予救

助。 

(三) 戶內人口死亡殮葬

費用籌措困難者，

酌發三千元至七千

元，低收入戶最高

發給一萬元。 

(四) 凡死亡而無遺屬與

遺產者，應由所轄

鄉市公所辦理葬埋

，葬埋費用最高發

給三萬元。 

(五) 外縣市民眾流落本

縣，經警政單位查

核無被通緝者，補

助返鄉所需乘船換

票證並得酌情補助

餐費一餐。 

(六)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

故未能及時運用，

經訪視評估認定確

有需要救助者酌發

三千元至五千元。 

(七)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

保險給付，尚未核

准期間，經訪視評

手術或節育結紮，

以及住院期間之看

護費、指定病房 

費。 

(三) 戶內人口死亡殮葬

費用籌措困難者，

酌發新臺幣三千元

至七千元，低收入

戶最高發給新臺幣

一萬元。 

(四) 凡死亡而無遺屬與

遺產者，應由所轄

鄉市公所辦理葬埋

，葬埋費用最高發

給新臺幣三萬元。 

(五) 外縣市民眾流落本

縣，補助返鄉所需

乘船換票證並得酌

情補助餐費一餐。 

(六)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

故未能及時運用，

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酌發新臺幣三千元

至五千元。 

(七)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

保險給付，尚未核

准期間生活陷於困

境者酌發新臺幣三

仟元至五仟元。 

(八) 其他臨時急難或意

外特殊變故經專案

核准需緊急救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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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認定確有需要救

助者酌發三千元至

五千元。 

(八) 其他臨時急難或意

外特殊變故經專案

核准需緊急救助或

慰問者酌發二千元

至三萬元。 

申請前項第（五）款者不

受設籍之限制；上列各款

不得以相同事由同時重

複申請。 

慰問者酌發新臺幣

二仟元至三萬元。 

申請前項第（五）款者不

受設籍之限制；上列各款

不得以相同事由同時重

複申請。 

四、下列各項救助不適用本要

點之規定： 

(一) 遭遇天然災害得申

請本縣災害救助金

者。 

(二) 向本縣榮民服務處

申請急難救助之榮

民及其眷屬。 

(三) 依兵役法令有關規

定申請緊急救助之

應徵入伍役男或其

直系血親及其配 

偶。 

(四) 申請本縣離島地區

居民急重症轉診就

醫包船或安寧照護

交通費補助者。 

(五) 申請中低收入戶傷

病醫療及重病住院

看護補助者。 

四、下列各項救助不適用本要

點之規定： 

(一) 遭遇天然災害得申

請本縣災害救助金

者。 

(二) 向本縣榮民服務處

申請急難救助之榮

民及其眷屬。 

(三) 依兵役法令有關規

定申請緊急救助之

應徵入伍役男或其

直系血親及其配 

偶。 

(四) 申請本縣離島地區

居民急重症轉診就

醫包船或安寧照護

交通費補助者。 

(五) 申請中低收入戶傷

病醫療及重病住院

看護補助者。 

修正中低收入老人

增加醫療補助項目

及獲相關補助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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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中低收入戶老

人醫療及重病住院

看護費助費用者。 

(七) 申請本縣漁民（船

）遭遇海難事件慰

助者。 

(八) 得申請政府各種社

會保險給付者或依

其他社會救助或福

利服務規定獲得補

助者。 

(六) 申請中低收入戶老

人重病住院看護補

助費用者。 

(七) 申請本縣漁民（船

）遭遇海難事件慰

助者。 

(八) 得申請政府各種社

會保險給付者。 

六、申請手續規定如下： 

(一) 民眾應檢具下列證

明文件，逕向戶籍

所在地之鄉市公所

或村里辦公處辦 

理： 

１. 戶口名簿影本

或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２. 申請醫療費用

補助者：檢具醫

療院所診斷證

明書 (需載明實

際病況及症狀 )

、自行負擔醫療

費用收據。 

３. 申請喪葬補助

者：檢具死亡證

明書及喪葬費

用收據 (死亡者

頇為設籍本縣

六、 急難救助除經專案核准

之救助外，申請手續規

定如下： 

(一) 民眾申請急難救助

除第三點第五、六

、七款逕向本府申

請外，應檢具下列

證明文件，逕向戶

籍所在地之鄉市公

所或村里辦公處辦

理： 

１. 急難救助申請

書（如附件）。 

２. 全戶戶籍謄本

（或全戶戶口

名 簿 影 本 亦 

可）。 

３. 申請醫療費用

補助者：檢具醫

療院所診斷證

明書、自行負擔

一、修正第一款文

字。 

二、第一款第一目

、第四目新增

，原第一目、

第二目刪除。

衛生福利部開

發之「全國福

利社會資源整

合系統 -急難

救助子系統」

內可查申請人

戶政資料，故

依系統功能調

整民眾應備文

件，急難救助

申請書由村里

辦公處受理申

請後於系統建

檔產製，故予

以刪除、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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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眾)。 

４. 其他急難事由

相關證明文件。 

５. 申請人金融機

構帳戶封面影

本及私章。 

(二) 鄉市公所或村里辦

公處對救助案件之

簽證應就本要點第

二、三點之積極事

實及第四點各款之

消極事實簽註具體

意見不得含混籠統

模稜兩可。 

(三) 本府辦理急難救助

案件，應以最速件

處理，對於核准發

給急難救助金者，

除函復當事人外，

並副知所屬鄉市公

所及村里辦公處。 

(四) 民眾應於事實發生

後三個月內提出申

請救助，逾期不予

受理；同一案由之

救助，半年內不得

重複申請。 

醫療費用收據。 

４. 申請喪葬補助

者：檢具死亡證

明書及喪葬費

用收據。 

５. 申請人金融機

構帳戶封面影

本及私章。 

(二) 鄉市公所或村里辦

公處對救助案件之

簽證應就本要點第

二、三點之積極事

實及第四點各款之

消極事實簽註具體

意見不得含混籠統

模稜兩可。 

(三) 本府辦理急難救助

案件，應以最速件

處理，對於核准發

給急難救助金者，

除函復當事人外，

並副知所屬鄉市公

所及村里辦公處。 

(四) 民眾應於事實發生

後三個月內提出申

請救助，逾期不予

受理；同一案由之

救助，半年內不得

重複申請。 

遞移。 

三、 目次變更。原

第四目調整為

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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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民眾遭遇急難事件救助要點 

62.4.13 第三六四次縣務會議通過 

62.4.24 澎府德民丙字第一○五九六號函公佈 

69.8.12 府民社字第二二六○二號函修正 

71.02 月第四四二次縣務會議修正通過 

73.12 月第四七五次縣務會議修正通過 

76.12 月第五一一次縣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6 月第六○二次縣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2.18 澎府社福字第六六五一七號函修正 

91.09.12 府社福字第 0910050384 號函修正 

92.10.22 府社福字第 0920060808 號函修正 

93.10.22 府社福字第 0931001266 號函修正 

93.12.14 府社福字第 0931001599 號函修正 

95.09.19 府社福字第 0951001657 號函修正 

96.04.18 府社福字第 0961000834 號函修正 

99.01.14 府社福字第 0991000149 號函修正 

100.06.29 府社福字第 1001001746 號函修正 

115.01.12 府社福字第 1141214805 號函修正 

一、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遭遇急難事件之縣內民眾迅速獲得政府

之救助與照顧，以促進社會安全，特依照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

四條及參酌本縣實際情形訂定本要點。 

二、 凡設籍澎湖縣（以下簡稱本縣）民眾因罹患急病或身體遭受嚴重傷害及其

他意外變故致使生活發生困難，急需緊急救助始能渡過難關者，視為遭遇

急難事件，由本府予以適時救助。 

三、 急難救助金發給項目及標準如次： 

（一）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因案羈押、入獄服刑、失蹤或其他重大事故

致無法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者酌發新臺幣(以下同)三千元至七千

元。 

（二） 罹患重病或身體受嚴重傷害，頇住院治療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其自行負擔醫藥費用在六千元至一萬五千元者補助三千元；一萬五

千元以上者，補助六千元。但以疾病、傷害之醫療為限，不含義肢、

義眼、義齒、配鏡、鑲牙、整容、整形、病人運輸、指定醫師、特

別護士、掛號費、檢驗檢查、疾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行預防之手

術或節育結紮，以及住院期間之看護費、指定病房費；申請人如有

存款逾二點五倍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規定存款限額，不予救助。 

（三） 戶內人口死亡殮葬費用籌措困難者，酌發三千元至七千元，低收入

戶最高發給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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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凡死亡而無遺屬與遺產者，應由所轄鄉市公所辦理葬埋，葬埋費用

最高發給三萬元。 

（五） 外縣市民眾流落本縣，經警政單位查核無被通緝者，補助返鄉所需

乘船換票證並得酌情補助餐費一餐。 

（六）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故未能及時運用，經訪視評估認定確有需要救助

者酌發三千元至五千元。 

（七）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經訪視評估認定確有

需要救助者酌發三千元至五千元。 

（八） 其他臨時急難或意外特殊變故經專案核准需緊急救助或慰問者酌

發二千元至三萬元。 

申請前項第（五）款者不受設籍之限制；上列各款不得以相同事由

同時重複申請。 

四、 下列各項救助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一） 遭遇天然災害得申請本縣災害救助金者。 

（二） 向本縣榮民服務處申請急難救助之榮民及其眷屬。 

（三） 依兵役法令有關規定申請緊急救助之應徵入伍役男或其直系血親

及其配偶。 

（四） 申請本縣離島地區居民急重症轉診就醫包船或安寧照護交通費補

助者。 

（五） 申請中低收入戶傷病醫療及重病住院看護補助者。 

（六） 申請中低收入戶老人醫療及重病住院看護補助費用者。 

（七） 申請本縣漁民（船）遭遇海難事件慰助者。 

（八） 得申請政府各種社會保險給付者或依其他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規

定獲得補助者。 

五、 各鄉市公所及村里辦公處應一本愛民助民之原則，如發覺民眾遭遇急難事

件而符合本要點之規定者，應不待人民之申請主動以最快速方法詳列具體

事實報請本府核辦。但符合第四點各款情事者，應輔導其向有關單位申請

救助。 

辦理急難救助案件，不論主動查報或人民申請之簽證簽辦均應切實按照規

定辦理，如有虛偽不實情事經本府調查屬實後從嚴議處。 

六、申請手續規定如下： 

（一） 民眾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逕向戶籍所在地之鄉市公所或村里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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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辦理： 

１. 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２. 申請醫療費用補助者：檢具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需載明實際病

況及症狀)、自行負擔醫療費用收據。 

３. 申請喪葬補助者：檢具死亡證明書及喪葬費用收據(死亡者頇為

設籍本縣之民眾)。 

４. 其他急難事由相關證明文件 

５. 申請人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及私章。 

（二） 鄉市公所或村里辦公處對救助案件之簽證應就本要點第二、三點之

積極事實及第四點各款之消極事實簽註具體意見不得含混籠統模

稜兩可。 

（三） 本府辦理急難救助案件，應以最速件處理，對於核准發給急難救助

金者，除函復當事人外，並副知所屬鄉市公所及村里辦公處。 

（四） 民眾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救助，逾期不予受理；同一

案由之救助，半年內不得重複申請。 

七、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並經縣議會審議通過完成法定程序

後辦理。 

八、 急難救助金之發給以直接匯撥申請人帳戶，必要時得開立支票或以現金慰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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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13000312 號 

附  件：如主旨（見本期縣法規欄） 

主  旨：檢送修正「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編制表」、「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各分

局編制表」、「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發布令 1

份，請查照。 

 

正  本：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澎湖縣政府人事處 

副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澎湖縣政府行政處（法制）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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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513000462 號 

附  件：如主旨（見本期縣法規欄） 

主  旨：檢送修正「澎湖縣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發布令乙份

（如附件），請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並函送本縣議會查照，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澎湖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32 條規定辦理。 

二、貴處依旨揭規定檢附發布令、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

條文對照表（非草案）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與函送本縣議

會查照時，請副知本府行政處，並於備查文函復後影印 1 份

送本府行政處留存。 

 

正  本：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副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澎湖縣政府行政處（法制）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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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授畜防字第 11441105041 號 

附  件： 

主  旨：檢送「澎湖縣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工作」公告 1 份，其份數如分

配表，敬請公告週知並依據公告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  明：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辦理。 

 

正  本：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湖西鄉公所、澎湖縣白沙鄉公所、澎

湖縣西嶼鄉公所、澎湖縣望安鄉公所、澎湖縣七美鄉公所、落腳

處寵物旅館、寵物與我商行、寵愛寶貝生活館、東森寵物雲股份

有限公司馬公分公司、萌貓僕舍、豆逗龍寵物美容 spa 館、柒柒

寵物美容室、犬孙宙寵物美容、艾倫寵物生活館、Mr. Corgi 柯基

先生寵物鮮食、佑青動物醫院、米克斯的動物院、小胖貓動物診

所、湖光動物醫院 

副 本：農業部、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新北市政

府動物保護防疫處、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基隆市動物

保護防疫所、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南投縣家畜疾病防

治所、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嘉義市政府、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

所、屏東縣動物防疫所、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花蓮縣動植物防

疫所、臺東縣動物防疫所、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連江縣政府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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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處、澎湖縣政府行政處（請刊登公報）、澎湖縣獸醫師公會、

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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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授畜防字第 11441105042 號 

附  件： 

主  旨：公告實施澎湖縣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工作。 

依  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澎湖縣犬隻管理辦法」有關法令辦理。 

公告事項： 

一、實施目的：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狂犬病之發生，以維護公共

衛生，保障民眾及動物生命安全。 

二、實施期間：自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公告修正或廢止

日止。 

三、實施對象：本縣轄內所有犬、貓及人工飼養食肉目動物。但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免予施打：  

(一) 鰭足類動物。 

(二) 飼養或管領於室內之貓，且其外出時以箱籠裝載，能有

效防止貓伸出四肢、頭、尾或逃脫（所稱室內，指以屋

頂或天花板及其四壁以隔板或其他物隔間，以防止貓隻

逃脫之空間）。 

(三) 經執業獸醫師診斷犬貓健康狀況不適合注射狂犬病疫苗

者，並備有執業獸醫師開立之證明文件。 

四、實施辦法： 

(一) 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由本縣動物醫院執業獸醫師（佐）

及家畜疾病防治所共同執行。 

(二) 公告應注射動物(犬、貓及人工飼養食肉目動物)出生滿 3

個月以上或經注射狂犬病疫苗逾 1 年以上之健康動物，

均應接受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並於注射後發給注射證

明書與注射證明頸牌，飼主應依規定懸掛頸牌於犬貓之

頸部（頸圈）以資識別。 

(三) 注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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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地址：馬公市西文里 118-1

號）。 

2、 本縣轄內委託協辦之開業動物醫院（如後列名冊）。 

3、 本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於各鄉市之巡迴注射（日期、地

點將另行通知）。 

(四) 收費標準： 

1、 本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執行狂犬病預防注射，每頭每次

收取工本費新台幣 100 元整(含疫苗、證明書及頸

牌)。 

2、 至動物醫院或由執業獸醫師到府完成預防注射者，則

依本縣動物醫院診療收費標準收取相關費用。 

3、 頸牌或證明書遺失申請補發:每頭收費新台幣 50 元

整。 

(五) 證明牌型式：為圓型烤漆金屬帄版印刷，正面刻有狂犬

病預防注射證明牌字樣及年份，背面刻有預防注射證明

牌號碼、澎湖縣政府及電話(06)9212839。烤漆顏色依綠、

紅、藍、黃顏色順序排列，每年一種顏色循環更換，115

年為綠色、116 年為紅色、117 年為藍色、118 年為黃色，

依此循環類推。 

(六) 凡經稽查舉發未依規定接受狂犬病疫苗注射者，應補辦

狂犬病疫苗注射及登記，飼主並頇繳納狂犬病預防注射

工本費每隻每次新台幣 100 元整。 

五、前述公告事項，本府得隨時指派動物防疫人員赴動物飼養場

所或公眾場所查核與輔導，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接受並協

助，不得無故拒絕、妨礙或規避，違反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

鍰。 

六、澎湖縣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委託辦理之開業動物醫院名冊： 

(一) 佑青動物醫院 

1、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308 號 

2、 負責人：郭仁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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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話：06-9264442 

(二) 米克斯的動物醫院 

1、 地址：澎湖縣白沙鄉講美村 138-1 號 

2、 負責人：洪旭峯 

3、 電話：06-9932932 

(三) 小胖貓動物診所 

1、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 196 號 

2、 負責人：李曉萍 

3、 電話：06-9221362 

(四) 湖光動物醫院 

1、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惠民新村 29 號 

2、 負責人：洪惠雅 

3、 電話：06-9269691 

縣 長 陳 光 復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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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稅務局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澎稅房字第 1154400049 號 

附  件：如主旨 

主  旨：檢送本縣「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機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公告」1

份，請查照。 

 

正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請張貼公告）、澎湖縣政府行政處（請刊登公

報） 

副  本：澎湖縣政府稅務局（房屋稅科） 

局 長 林 宏 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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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府授稅房字第 1153400001 號 

附  件： 

主  旨：公告本縣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機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 

依  據：使用牌照稅法第 5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本縣於下列期間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機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

稅： 

一、電動汽車：自 101 年 1 月 6 日起至 11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電動機車：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 長 陳 光 復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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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份） 

115 年 2 月 1 日 

澎湖縣建築師公會於百世多麗花園酒店舉行「澎湖縣建築師公會第二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暨澎湖縣建築執照協檢及使照勘驗建築師講習會」，吸引來自全

臺近 200 位建築師齊聚澎湖，除進行委員會改選外，並就建築執照審查、使用

執照勘驗及建築品質提升等議題進行專業交流與研討，透過最新法規與實務案

例分享，強化專業服務品質，並攜手縣府共同推動城市發展，打造更安全、宜

居且具觀光發展潛力的生活環境。縣長陳光復出席活動，除祝賀新任理事長陳

志宏接任外，也向所有建築師長期投入地方建設表達誠摯感謝。 

115 年 2 月 3 日 

本縣「115 年春節敬老帄安禮金」開始發放，縣長陳光復前往警察局二樓

禮堂，視察敬老禮金點鈔及相關整備作業情形，關心發放流程與安全措施，並

慰勉現場警察與工作人員的辛勞，要求務必確保發放作業順利、安全，讓長者

安心領取、歡喜過年。 

115 年 2 月 4 日 

澎湖縣政府、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於澎科大海洋科技大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合作備忘錄（MOU）簽署儀式，由縣長陳光復代表縣府，與澎

科大新任校長李文熙及成功大學校長沈孟儒共同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宣示攜

手深化科技研發、文化連結及海洋產業合作，共同推動地方永續發展。 

115 年 2 月 5 日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為感謝國軍長期堅孚崗位、孚護國家安全，澎湖縣軍

人服務站於定海營區舉辦「115 年澎湖縣各界春節敬軍慰問活動」，縣長陳光復

特地前往關懷國軍官兵，代表鄉親向所有國軍同袍致上最崇高敬意，並致贈春

節禮金，祝福國軍官兵軍務順遂、身體健康、士氣高昂，迎接新的一年帄安順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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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115 年 2 月 7 日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於鎖港社區活動中心舉辦「115 年菊島

聯合助學金頒贈」儀式，澎湖 1 市 5 鄉共 33 位學子獲頒助學金，縣長陳光復

特地出席頒贈儀式，一同表揚受助學子，並逐一致贈感謝狀給各慈善團體代

表。 

縣府衛生局攜手轄內五鄉一市共 9 處社區據點，運用在地特色食材，聯手

推出 10 道澎湖在地健康年菜。縣長陳光復鼓勵民眾選用在地、當季食材，實

踐「吃在地、食當季」的食農理念，並透過減糖、減鹽、少油的烹調方式，讓

團圓年菜兼顧美味與營養，為健康打下穩固基礎。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尖山發電廠於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舉辦「115 年離

島關懷獨居、清寒長者公益系列活動－圍爐餐會」，邀請湖西鄉 19 個村里近 160

位長者齊聚一堂，縣長陳光復特別到場與長者一同圍爐餐敘，在年節前夕提前

感受團圓溫馨氣氛。 

115 年 2 月 9 日 

縣長陳光復主持第 1013 次縣務會議，表揚在反詐騙、新住民照顧、身心

障礙支持性就業及道路交通安全等領域表現卓越的人員與單位，感謝大家齊心

孚護鄉親權益，為打造更安全、友善的澎湖共同努力。 

115 年 2 月 11 日 

縣長陳光復前往白沙鄉赤崁村，親手遞送「春節年菜關懷物資」給在地長

者，並親切地與長輩閒話家常、詢問生活起居，並不斷叮嚀天氣變化大，要「呷

飽飽、穿厚燒」。長輩們接過沉甸甸的餐食禮盒，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感動

之情溢於言表，場面熱絡且溫馨。 

九天的春節連續假期即將展開，縣長陳光復晚間前往轄內分局、派出所、

消防分隊及社區孚望相助隊等單位，慰勞基層的警消同仁，以及義警、義交、

民防、社區孚望相助隊及志工等協勤民力，感謝大家春節期間犧牲與家人團聚

的時間，孚護鄉親安全，為地方帶來安定力量。 

115 年 2 月 12 日 

縣長陳光復前往縣府各單位及澎湖縣選舉委員會，向第一線服務同仁、便

民服務志工及 1999 話務同仁拜年，並發送春節紅包與福袋，感謝大家過去一

年齊心投入縣政工作，為鄉親服務、為澎湖發展共同打拼，同時也送上新春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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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祝願新的一年「馬到成功、馬上有錢」，工作順利、帄安健康。 

115 年 2 月 13 日 

縣府於地下大禮堂舉辦 2026 年「赤馬揚蹄賀新春、漁火齊明照豐年」新

春團拜暨摸彩聯誼活動，縣長陳光復向同仁拜年，祝福所有同仁新的一年工作

順利、身體健康、闔家帄安幸福。 

115 年 2 月 23 日 

縣府召開縣務會議，由副縣長林皆興主持。針對陳光復縣長於春節期間公

務行程中不慎受傷一事，林皆興表示，縣長目前由高雄榮民總醫院專業醫療團

隊細心照料，恢復情況穩定。縣政推動方向與既定重點工作均不受影響，各局

處務必依年度施政計畫積極推動各項業務，落實進度管控與品質把關，確保縣

政運作順暢、服務不中斷。 

副縣長林皆興前往澎湖機場關心春節連假結束後的交通輸運情形，並慰勞

春節期間堅孚崗位的航站同仁與相關單位人員，感謝大家在春節前後疏運高峰

期間全力投入，確保航班運作順暢與旅客往返安全。 

副縣長林皆興前往馬公港旅運中心，慰勞春節連假期間投入疏運與安全維

護工作的港區各單位人員，感謝大家齊心協力，確保海上運輸順暢及港區作業

帄穩運行。 

115 年 2 月 25 日 

澎湖尖山顯濟殿於殿前廣場舉行「東山再起金磚龜－開光啟靈」植福祈安

科儀，副縣長林皆興代表縣府出席儀式，為新的一年寫下祝福語，並與各界貴

賓一同祈願地方帄安順遂、百業興隆。 

115 年 2 月 26 日 

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將近，為與鄉親一同歡慶傳統佳節，副縣長林皆興於

縣府前廣場發送「搖搖馬」紙雕提燈，提前為元宵節增添溫馨熱鬧的節慶氛圍。 

115 年 2 月 27 日 

澎湖縣興仁懋靈殿舉行「龍騰馬躍  乞龍蝦親子尋寶」慶元宵記者會，副

縣長林皆興受邀出席。林皆興表示，他期盼透過民眾熱情參與，深化對澎湖傳

統信仰文化的認同，讓珍貴文化在世代傳承中發揚光大，並成為具代表性的文

化觀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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